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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5月10日讯 (记者
苏洪印 ) 10日凌晨，105国

道与运河煤矿交叉口处，一辆
大货车撞上一辆在此调头的挂
车。货车随即侧翻在路边，满车
漆料、鱼饵等货物散落一地。

10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
赶到事故现场看到，货车靠近
105国道西侧路边倾翻，半个车
身已经冲进路边绿化带，车头
变形严重，碎玻璃和车零件散
落一地。车上货物洒落在路上。
几名工人正在搬运到另一辆货
车上。货车前方百米处，一辆挂

车停在路边，挂车左后轮爆胎，
后车厢有撞击痕迹，部分车厢
铁皮凹瘪。

记者到现场时，交警已赶
来维护交通秩序，西侧车道设
置了路障，两辆吊车停在了现
场。由于不能通行，西侧过往的
车辆不得在附近隔离路口挤入
东侧车道。此时，交通出现堵
塞，约2公里的路面挤满了大大
小小的车辆，在交警的疏导下，
拥挤的车辆在路面缓缓通行。

货车司机马先生告诉记
者，凌晨5点半左右，他开着满

载鱼饵、漆料以及工艺品等货
物的车去临沂。忽然看到一辆
挂车在此处路口向北调头，眼
看就要撞上，他立即向右打方
向盘，结果还是撞上了挂车。
翻车后，马先生从驾驶内爬了
出来，所幸只是臀部受了点轻
伤。

上午11点半左右，侧翻的
货车被吊车吊起，随后被拖走，
拥堵的路面恢复畅通。事故原
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生
100元)

本报济宁5月10日讯(记者
孟杰 通讯员 陈正) “酒后驾
车，开的还是辆套牌车。”4日下
午，曲阜市交警大队民警在执勤
时就遇上了这样一位大胆司机。
该司机因酒后驾驶和驾驶套牌车
被处以罚款3000元、扣除24分，驾
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4日下午3点，曲阜市交警大队
四中队民警在104国道与陵城路路
口执勤。3点15分左右，一辆沿104国
道由南向北行驶的白色轿车引起
了执勤民警的注意。该车行驶至民
警执勤的路口时正好赶上红灯，民
警扫了一眼该车后，注意到这辆车
的前车车牌颜色有些异样。

通过仔细辨别，民警发现这
辆车的前车牌没有用制式的螺栓
固定，而是用了两个普通的螺丝
钉固定在了前面的保险杠上。发

现车牌的猫腻后，民警示意该车
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可驾驶员
不但没立即下车，反而挂档、踩油
门，企图逃离现场。

在民警围堵下，驾驶员不得
不打开车门接受检查。车门刚打
开，民警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
味，怀疑该车驾驶员是酒后驾驶，
民警便对他进行了酒精检测仪的
检测，经过检测，该车驾驶员体内
的酒精含量为61mg/100ml，属于
酒后驾驶。

经过民警网上比对车辆信
息，发现，该车所用车牌号为一辆
夏利轿车所有，而不是这辆白色
的捷达轿车。四中队中队长吴景
洲说，该白色捷达轿车驾驶员赵
某因酒后驾驶套牌车将会受到罚
款3000元、扣24分的处罚，驾驶证
还将会被暂扣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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